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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行及辖属分支行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
从权利），已于2015年12月9日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
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联系电话：0571-85779673、0574-87196666-1811/1835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6年1月26日

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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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现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现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现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现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支行（现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现更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海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海支行

债务人名称

赛亿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和慧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奇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慈溪恒丰纸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枝颖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融建贸易有限公司

象山糖烟酒菜有限公司

宁波晨星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文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余姚市劳时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永联沥青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黑松工具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8月31日)

本金

人民币39300000元

人民币29985000元

人民币20939861.31元

人民币6240000元

人民币6996764.49元

人民币20000000元

人民币6995174.48元

人民币14900000元

人民币5771854.98元

人民币15271537元

人民币5695461.34元

人民币17505000元

欠息

人民币1154766.38元

人民币1209524.16元

人民币604718.84元

人民币254433.37元

人民币573861.91元

人民币523347.4元

人民币458097.94元

人民币164657.14元

人民币663989.81元

人民币2045823.79元

人民币59616.74元

人民币331477.55元

担保人

抵押人赛亿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保证人宁波赛亿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市方圆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百基乐制冷设备有限公司、蔡伯南、沈燕侠

抵押人浙江和慧纺织实业有限公司；保证人泸州好时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岑文杰、吴美芬

抵押人奇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奇迪电器集团浙江奇迪空调有限公司；保证人康福得塑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奇迪、成建英

抵押人徐波；保证人吴红军、徐波

抵押人慈溪市枝颖电子电器有限公司；保证人慈溪市亨尔宝电器有限公司、周栋、钱旭能

抵押人郁能建、许恩源；保证人方猛展、贺文华、郁能建、许恩源

抵押人象山粮烟酒菜有限公司；保证人张世红、黄亚萍

抵押人宁波晨星服饰有限公司、象山晨星制衣有限公司；保证人石伟敏、赵圣玉

抵押人宁波文昌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姜松霞、王建平、陈胶州；保证人姜松霞、王建平

抵押人余姚市劳时塑胶有限公司；保证人劳永丰、金君

抵押人蒋国平、刘虹；保证人宁波柏宁贸易有限公司、宁波盛泰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宁波威润物资有限公司、蒋国平、刘虹

抵押人黄跃、丁蕾；保证人黄跃、丁蕾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联系电话：010-57809383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6日

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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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人

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债务人名称

宁波欣源洁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爱柏琳家私有限公司

宁波禹诺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瑞晋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雯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世德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韩海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艾欧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黄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正得正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可舟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远耀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蕰泰建材有限公司

慈溪市凤祥商场有限公司

慈溪市健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浩瀚洁具有限公司

宁波宇龙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慈溪市宏盛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双鹰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金型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鸿鑫谷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舜德进出口有限公司

余姚舜台电讯器材有限公司

宁波舜虹火机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9月30日)

本金

人民币21996882元

人民币14000000元

人民币25600000元

人民币24984687.05元

人民币24150000元

人民币21800000元

人民币19500000元

人民币17658386.87元

人民币14500000元

人民币11000000元

人民币93868048.96元

人民币18999994.32元

人民币16400000元

人民币13300000元

人民币16999987.66元

人民币21992883.35元

人民币11000000元

人民币14083409.44元

人民币24600000元

人民币49999991.25元

人民币49985546.02元

人民币21000000元

人民币29700000元

人民币20000000元

欠息

人民币1739266.31元

人民币3231499.24元

人民币1367706.26元

人民币1292303.14元

人民币1294814.14元

人民币411366.59元

人民币1119218.87元

人民币306278.59元

人民币230611.36元

人民币7290640.8元

人民币1490753.32元

人民币1264510.18元

人民币265398.43元

人民币862273.16元

人民币424218.29元

人民币664842.31元

人民币538889.53元

人民币963307.17元

人民币3121775.41元

人民币2603738.52元

人民币1665773.71元

人民币2280408.7元

人民币1511057.55元

担保人

宁波欣源洁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梯梯建设有限公司、吴春霞、倪哉林

宁波爱柏琳家私有限公司、王美珍、王才昌

集贤县天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姚爱丽

宁波市华庄贸易有限公司、史铁波

集贤县天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永联沥青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信达利汽车内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朗格世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李培振、丛艳丽、蔡钟熙

贺存军、胡明娜夫妇

贺存军、胡明娜夫妇

贺存军、胡明娜夫妇

贺存军、胡明娜夫妇

贺存军、胡明娜、贺燕萍、虞旭涛、宁波艾欧贸易有限公司

陈新宇、孙晓波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慈溪国贸大厦有限公司

慈溪市健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洁宇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财险有限公司

宁波浩瀚洁具有限公司、中国人保财险有限公司

慈溪市福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慈溪市优高轴承有限公司、陈云龙、屠雪娟

胡法年、阮益青、宁波恒诚户外用品有限公司、宁波鼎旭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长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浙江新亿宏电器有限公司、孙利锋、丁立丹

余姚市三兴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鸿鑫谷科技有限公司、沈靖杰、韩嫦璐

浙江舜泉置业有限公司、滕国泉、姜爱芬

宁波舜虹火机制造有限公司、朱建焕、黄秋红

宁波舜虹火机制造有限公司、朱建焕、黄秋红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2月3日10时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大道239号耀
江广厦B座6楼(本公司)会议厅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浙江弗兰实业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包享有的债权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

债权本金合计人民币5000万元，债权利息合计人民币164.31万元。债权金额本
息合计约5164.31万元。债权以2015年8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拍卖。

二、展示及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约期查阅资料。意向竞买人可于即日起至
2016年2月2日16时前凭有效证件到本公司报名并交纳保证金。

三、其他事项：以下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拍卖标的：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标
的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
的其他主体。上述人员如果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拍卖标的的，后果自负。其他未尽事宜
详见《拍卖文件》。买受人须按委托人提供的《债权转让协议》范本与委托人签约。

注：上述资产均按现状处置，资产所存在的瑕疵本公司及委托人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咨询电话：0571-87709630 13588310731 周小姐

浙江一通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6日

拍 卖 公 告

福彩3D 第2016024期

浙江销售2586492元，返奖额189816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月2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639628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472元

浙江中奖注数

1644

0

1069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2 4

福彩15选5
第2016024期 投注总额：536544元

奖池累计34.1522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1月2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246

3298

奖金

0元

775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1 02 03 14 15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10期
全国销量:359088730元 浙江销量:2676979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5注二等奖（温州2注，杭州、丽水、台州
各1注）。奖池累计9.2231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月24日

0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14注

121注

1284注

67088注

1278780注

9252465注

奖金

6423339元/注

205854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2 04 12 14 19 25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2月2日下午2时整在嘉兴大洋洲假日酒店会议室举行拍
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均设有保留价）：1、嘉兴市勤俭路492号建筑面积约70㎡五年租赁使用权
拍租，起拍价：40万元/年。2、嘉兴市勤俭路432—438号内一楼建筑面积约31㎡五年租赁使
用权拍租，起拍价：9.5万元/年。

二、凡有意参拍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办理报名竞拍手续，报名时需缴纳1号、2号保证金
各20万元、5万元。

三、报名、展示时间：2016年1月25日—31日。
四、报名地址：嘉兴市勤俭路中兴商厦1号楼609室
五、联系电话：13905736956徐先生 嘉兴市东方拍卖有限公司

嘉兴市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6日

拍 卖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6年1月26日

想查公告电话一直占
线？亲，你还在用电话查询
公告刊登，联系发票、样报、
退费吗？

你OUT啦！
赶紧扫一扫左边的二维

码，动动手指，一切轻松搞
定！加微信，加效率，来吧！

（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68号
刘惠英、刘惠春、王玲、童昌文：本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及浙江赫赫饰品有限公司、浙江义乌华康工
业供销有限公司、浙江东方之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瑞科技（江西）
有限公司、童昌茂金融借款合同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076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1448号

喻福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凤起路支行诉你及浙江三农担保有限公司、浙江惠农新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刘雯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144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1469号

杭州凯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凯骏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钱志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成套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诉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
初字第0146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696号

郭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行营业部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69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974号

朱克非、陈招弟：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97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990号

泮金艳：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

及张选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
商初字第0199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131号

陈顺志：本院受理原告武学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213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079、3080号

金泽、洪卓儿、陈琪洪：本院受理原告许国强诉你们及浙
江卓越金城塑机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案，已审理终结，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3079、（2015）杭下商初字第3080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1928号

王加宝：本院受理原告高兰诉你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2742号

董振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946号

韦向荣：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194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756号

单喜春、蔡文月：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诉你们及浙江游龙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期限届
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